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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终岁末， 年终奖

都是每个劳动者关心的话题。

那么， 是不是每个劳动者都

享有年终奖， 每个用人单位

都必须发放年终奖呢？ 我们

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 黄小姐 2017 年

1 月进入甲单位工作 ， 签署

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双

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黄小姐

月工资为 8000 元， 但对于年

终奖并没有约定， 甲单位的

规章制度也未对年终奖作出

规定。

转眼到了 2018 年初， 黄

小姐听说在其他单位工作的

朋友都拿到了上万元乃至数

万元的年终奖， 而有些朋友

的工作表现并不如她， 对此

感到难以接受， 就向甲单位

提出要求发放 30000 元年终

奖。 单位以没有法律依据为

由拒绝了黄小姐的要求， 于

是她申请了劳动仲裁， 请求

仲裁裁决单位向其支付年终

奖。

劳动仲裁委员会经审理

后认为： 奖金的发放属于用

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 在劳

动合同、 规章制度均无年终

奖金规定的情况下， 黄小姐

主张发放 30000 元年终奖没

有法律依据， 于是驳回了她

的仲裁请求。

案例二： 郭先生 2017 年

2 月份进入乙单位工作 ， 签

署了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中

约定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

年终奖。 合同约定月基本工

资为 10500 元， 年终奖不少

于 3 个月基本工资， 本年度

的年终奖发放日为次年的春

节前。

2018 年 2 月， 郭先生还没

有拿到 2017 年度的年终奖， 与

乙单位交涉未果后， 郭先生向

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 2017 年度的年终

奖 31500 元。

单位抗辩称， 由于郭先生

工作表现不好， 故不发放 2017

年度的年终奖。

仲裁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

劳动合同约定， 年终奖属于工

资的组成部分， 乙单位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发放年终奖，

裁决支持了郭先生的仲裁请求。

黄小姐和郭先生都在工作

一年后没有拿到年终奖， 提起

仲裁后的裁决结果却完全不同。

黄小姐败诉的原因在于 ，

其对年终奖存在误解， 认为年

终奖是每个用人单位都必须发

放的， 这显然是错误的认识。

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经营

自主权的范围， 法律并没有强

制规定每个用人单位都必须发

放年终奖。

当然， 如果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双方在签署的劳动合同中

约定了年终奖， 那么用人单位

就必须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发

放年终奖， 这就是郭先生的仲

裁请求获得支持的原因。

同样地， 如果用人单位在

规章制度中对年终奖作出了规

定， 那么用人单位也必须按照

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发放年终

奖的义务。

实践中， 劳动者是否能获

得年终奖要看劳动合同的约定

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 ，

不能一概而论。 那种认为用人

单位必须向每一个劳动者发放

年终奖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并

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年终奖未必人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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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属于用

人单位经营自主权

的范围， 法律并没
有强制规定每个用

人单位都必须发放
年终奖。

股权转让作为股权退出的

途径之一， 随着我国税务体系

的完善， 其中的纳税问题越来

越受到关注， 为此笔者整理了

常见的一些问题及分析解答如

下：

1.什么情况下股权转让需

要交税？

在下列情况下， 股权转让

是需要交税的： （一） 出售股

权 ； （二 ） 公司回购股权 ；

（三）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时， 被投资企业股东将其持有

的股份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

投资者发售； （四） 股权被司

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 （五）

以股权对外投资或进行其他非

货币性交易； （六） 以股权抵

偿债务； （七） 其他股权转移

行为。

2.纳税的标准是什么 ？ 税

率是多少？

以股权转让收入减去股权

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所得额， 按 “财产转让所

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 财产转

让所得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

定， 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计算公式为： （股权转让

收入-股权原值及合理费用） ×

20%

3.谁是纳税义务人？

发生股权转让的， 以股权

转让方为纳税人， 以受让方为

扣缴义务人。

真正的纳税主体是股权转

让方， 受让人负有代缴的义务，

但不是真正的纳税人。

4.股权原值如何认定？

（1） 现金出资方式取得的

股权， 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与取

得股权直接相关的税之和；

（2） 以非货币资产出资取

得的股权， 按核定的非货币资

产价格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

税费之和；

（3） 无偿取得的股权 （转

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具有抚养或

赡养关系）， 按原持有人的股权

原值和取得股权支出的合理税

费之和。

5.对未出资的股权以 0 元

转让是否要纳税？

这种情况下是否要纳税 ，

一要看股权原值的认定， 二要

看股权转让收入是否明显偏低

且没有正当理由。

未出资股权， 也就是股权

原值是 0， 转让收入也是 0 合

理吗？

从法律角度来看， 股权转

让收入在以下情况下有可能被

认定为明显偏低：

（1）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2）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

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

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3）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

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

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

的；

（4）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

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

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5） 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

股权或股份；

（6） 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

他情形。

假设 A、 B 两个股东成立公

司 ，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 A 占

70%已出资， B 占 30%未出资， 经

营一段时间后， B 将股权转让给

C， 此时公司有未分配利润 100

万元， B 即使并未出资， 但其股

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为 30 万元，

所以 B 也是需要纳税的。

6.如果股权转让方是企业 ，

需要缴纳什么税？

企业转让股权按照企业所得

税法 ， 视为企业转让财产收入 ，

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 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国

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但企业实际的应纳税额和企

业的运营成本、 盈利水平、 政策

优惠等因素相关， 是否需要实际

缴纳所得税， 需要根据企业的具

体情况而定。

7.股权转让所得税如何申报？

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 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然后持税务机关开具的凭证到工

商局办理变更登记。

8.股权代持关系解除， 恢复

实际持股时 ， 是否要缴纳税款 ？

应当由哪一方纳税？

实际股东是股权的实际持有

者和分红享有者， 理论上股权代

持产生的股权变更并不构成股权

转让， 不存在股权转让所得， 因

此也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在实践中， 不同地区的税

务部门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多数并不支持前述观点， 即使股

权代持行为的效力已经得到司法

机关的确认， 还是存在税务部门

按照股权转让所得收取税收的可

能性。

这种情况下， 名义股东为纳

税义务人， 因为名义股东为股东

名册上的股东， 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 为了避免纠纷， 我们建议在

签订代持协议时就对今后股权转

让时由哪一方纳税作出明确约定。

股权转让如何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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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股权转让

时， 转让方和受让
方应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 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 然后持

税务机关开具的凭

证到工商局办理变
更登记。

最近接到几个希望委托代

理的业务， 当事人都是以前案

子中的对手。 其中一起案件，

我当时代理原告起诉该公司，

最终我的当事人胜诉了。 判决

生效并执行后， 被告公司联系

我表示对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很

认可， 现在公司有其他案子想

和我谈谈。

见面一谈， 原来是因该案

涉及的一系列纠纷， 该公司在

考虑对其他相关公司提起诉

讼， 希望委托我代理， 同时想

对原案提起申诉。 虽然原案已

经结束 ， 但我作为原告方律

师， 接受被告公司对原案的申

诉代理肯定是不行的， 基于律

师的职业道德， 我也不方便再

对该案发表看法。

但对于该案涉及的其他纠

纷， 我给对方提了些建议。 双

方友好地结束了会面， 对方表

示今后有机会可以合作。

律师这个职业， 就是必须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尽量为自己

的当事人争取权利， 一个能替

甲争取权利的律师， 自然也能

替乙来争取权利， 这个乙很可

能就是某起案件中的对手。

我母亲年纪大了， 她对我

当律师、 打官司这件事不大理

解， 担心 “二者必有一输， 你

替这边打赢了， 那边不恨你？”

虽然我也听说过一些代理

律师被对方当事人攻击报复的

事 ， 但是也许接触的案子不

同， 我所接触的对方当事人，

大部分还是非常明白事理的，

他们知道律师只是代理人而非

当事人， 其职责就是尽量维护

己方当事人的利益。

当然， 律师与当事人毕竟

不同， 律师在案件代理过程中

应该尽量给双方以客观、 理性

的感觉。

我所碰到的对方当事人，

还鲜有对我恶语相加的， 很多

公司之间的案子双方代理人在

法庭上唇枪舌剑， 庭下依旧可

以友好闲谈。 有时甚至会出现

化 “敌” 为友的事， 纠纷结束

后， 对方当事人找到我表示有

其他案件希望委托代理。

律师无论是让其他人认识

自己 ， 还是让当事人了解自

己， 除了通过媒体宣传、 朋友

介绍等方式外， 在诉讼和纠纷

处理过程中展示形象和能力也

是十分重要的， 有时甚至是更

准确、 更有效的方式。

当然， 身为律师必须谨记

一点： 化 “敌” 为友， 接受曾

经的对方当事人成为自己新的

客户， 必须是在案件纠纷结束

之后。 即便如此， 也不能利用

自己原来所掌握的相关信息来

侵犯原当事人的利益。

这不单是执业纪律和职业

道德问题， 更是律师从长计议

的问题。

律师要能“化敌为友”

律师无论是让

其他人认识自己 ，

还是让当事人了解
自己， 除了通过媒

体宣传、 朋友介绍
等方式外， 在诉讼

和纠纷处理过程中

展示形象和能力也
是十分重要的， 有

时甚至是更准确 、

更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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